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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栖霞区科学技术局文件
宁栖科字〔2023〕55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3年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
转移转化奖励资金申报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、个人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、省、市科技创新大会精神，深入实施创新

驱动发展战略，推动栖霞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，充分释

放高校院所科技资源潜能，助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，依据《栖霞

区深入推进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栖委

字〔2022〕96 号）文件精神，拟对 2022年栖霞区促进高校院所

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单位、个人进行奖励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奖励标准

对栖霞高校技术转移联盟内高校院所向我区企业输出技术

和成果，且单项实际成交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技术交易，按以下

标准对相应单位、个人进行奖励：

1. 对交易企业的奖励：按照实际成交额 5%对企业进行奖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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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个项目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；

2. 对中介机构和高校技术经纪人的奖励：对促成高校院所

与我区企业签订技术合同的中介服务机构、高校技术经纪人，按

照促成的高校院所与我区企业签订的技术合同年度实际成交额

分别给予 3%、1%的奖励；

3. 对企业科技专员的奖励：对促成高校院所与我区企业签

订技术合同的企业科技专员，根据实际工作成效，分别按年度给

予 1000-10000元经费补贴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1. 本次奖补范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

期间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、技术转让合同、技术许可合同。原则

上，同一技术交易不重复奖励。

2. 2022 年度及以前在“霞科行”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完成登

记。

3. 实际成交额：2022 年度财务实际到账的技术交易额。技

术交易额是指从技术开发合同、技术转让合同、技术许可合同成

交金额中扣除购置设备、仪器、零部件、原材料等非技术性费用

后的金额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“霞科行”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负责组织发动符合条件的单

位、个人申报。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日期：2023 年 10 月 27 日，

地址：栖霞区紫东路紫东创意园 F3 栋 1 楼“霞科行”栖霞区技术

转移市场。

联系人：

1.“霞科行”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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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金川 18112901373
邵传杰 18551626600
2.栖霞区科技局科研机构与成果转化科

孙可、王艳 85593009

附件：1. 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奖励资金申报

细则

2. 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介机构奖励资金

申报细则

3. 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校技术经纪人奖

励资金申报细则

4. 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科技专员奖励

资金申报细则

南京市栖霞区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 10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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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栖霞区科学技术局 2023年 10月 18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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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企业奖励资金申报细则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申报方须为纳税在栖霞区行政区的企业，且该企业是技

术交易的引进方（购买方）。

2、技术交易合同须通过“霞科行”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

备案，且在 2022 年有实际成交额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三、申报材料

1、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奖励资金申请表

2、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备案的技术合同复印件

3、“霞科行”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校企产学研合同登记表复

区科技局与区财政局组织联合

终审，确定奖励金额，报送区政

府批准，并进行公示

公示无异议后，奖金拨

至区科技局，区科技局

拨付至企业账户

企业通过“霞科行”进

行技术登记备案

企业将申报补助所需材料提交至

“霞科行”初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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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件

4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

5、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相关发票复印件

备注：以上材料均须装订成册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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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函
栖霞区科技局：

本单位申请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奖励资金，郑

重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行为，

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规、政策。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，愿

根据相关规定，承担取消评审资格，记入不良科技信用记录，接

受进一步处理等责任。如获得相应资金支持，愿接受科技、财政、

审计、监察等部门的监督审查，同时承诺注册地、税收归属地保

持在栖霞区当地，且 5 年内不得迁出，若在承诺期内出现迁出栖

霞区的，迁出前将退还相关财政资助奖励资金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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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企业奖励资金申请表

项目名称：

企业名称：

归属街道（园区）：

申报日期：

栖霞区科学技术局制

二〇二三年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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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科技专员 联系电话

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中外合资 外商独资其他

职工总数 科研人数

企业简介

及主要经

营范围

企业所属

领域

□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 □智能制造

节能环保 □新能源汽车 □新材料 □新能源

□生物农业 □文化创意 □现代服务业 其他

企业效益

与

科技投入

年度 2021年 2022年

销售收入（万元）

实现税收（万元）

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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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

合同类别 □技术开发 □技术转让 □技术许可

所属领域

技术输出

方信息

单位名称

地 址

联系人

联系电话

合同签订日期

合同总金额 实际到账金额

支付日期 本期申请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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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进展情况

（二）项目内容及创新点(指明相关技术内容、指标、技术创新点)

（三）完成整个项目预算计划（带动投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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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预期经济社会效益（产生利税、新增就业等）

申报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初审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审核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区科技局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— 13 —

附件 2

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中介机构奖励资金申报细则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中介机构已加盟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。

2、所申报项目须为栖霞区企业与栖霞高校技术转移联盟内

高校院所签订的技术交易。

3、技术交易合同须通过“霞科行”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

备案，且在 2022 年有实际成交额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中介机构加

盟栖霞区技

术转移市场

促成企业与高校

院所技术交易并

通过“霞科行”

登记备案

中介机构提交相

关材料至“霞科

行”初审

区科技局与区财政局

组织联合终审，确定

奖励金额，报送区政

府批准，并进行公示

公示无异议

后，奖金拨至

区科技局

区科技局拨

付至机构账

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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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1、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介机构奖励资金申请表

2、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机构加盟申请表复印件

3、买卖方开具中介方服务证明（需双方单位盖章）

4、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

备注：以上材料均须装订成册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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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函

栖霞区科技局：

本单位申请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介机构奖励资

金，郑重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任何弄虚作

假行为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规、政策。如有失实或失信

行为，愿根据相关规定，承担取消评审资格，记入不良科技信用

记录，接受进一步处理等责任。

如获得相应资金支持，愿接受科技、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

门的监督审查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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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中介机构奖励资金申请表

中介机构名称 联系人

地址 联系方式

促成成果转化项目
申请奖励

金额/万元技术引进方 技术输出方 名称
合同总金额

/万元

实际到账金

额/万元

申请奖励金额总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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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介机构工作开展情况：

申报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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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审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审核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区科技局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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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高校技术经纪人奖励资金申报细则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高校技术经纪人须为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备案的高

校技术经纪人。

2、高校技术经纪人须在技术交易中起到积极对接跟踪、跟

进交易进程的作用。

3、高校技术经纪人所对应的技术交易合同须通过“霞科行”

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备案，且在 2022 年有实际成交额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公示无异议后，区财

政将奖金拨付至区科

技局

区科技局与区财

政局组织联合终

审，确定奖励金

额，报送区政府批

准，并进行公示

提交相关申报

材料至“霞科

行”初审

高校技术经纪人

提交相关身份资

料在“霞科行”

登记备案

区科技局拨付至高

校技术经纪人个人

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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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1、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校技术经纪人奖励资金

申请表

2、高校技术经纪人在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备案的《栖

霞区高校技术经纪人申请表》复印件

3、高校技术经纪人个人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复印件，并本人

签名

备注：以上材料均须装订成册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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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函

栖霞区科技局：

本人申请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校技术经纪人奖

励资金，郑重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任何弄

虚作假行为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规、政策。如有失实或

失信行为，愿根据相关规定，承担取消评审资格，记入不良科技

信用记录，接受进一步处理等责任。

如获得相应资金支持，愿接受科技、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

门的监督审查。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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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高校技术经纪人奖励资金申请表

姓 名 移动电话

所在单位名称

身份证号

合作单位

高校

单位
联系电话

企业

单位
联系电话

项目名称

合同总额
到账

金额

申请奖励

金额

个人银行卡

信息

账号：

开户行全名：

高校技术经纪人工作开展情况：
本人作为本单位在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的高校技术经纪人，协助……（单位）与……
（单位）签订……（合同），合同金额……；在项目签订过程中，本人切实起到了……等

作用：在企业需求阶段，……；在双方对接洽谈阶段，……；在服务跟踪阶段，……；在

交易管理阶段，……。经过撮合对接双方最终成功签约。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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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初审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审核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区科技局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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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企业科技专员奖励资金申报细则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企业科技专员须在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进行登记备案。

2、企业科技专员须在技术交易中起到积极对接跟踪、跟进

交易进程的作用。

3、企业科技专员所对应的技术交易合同须通过“霞科行”栖

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备案，且在 2022 年有实际成交额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提交相关申报材

料至栖“霞科行”

初审

企业科技专员提

交相关身份资料

在“霞科行”登

记备案

区科技局与区财政局

组织联合终审，确定

奖励金额，报送区政

府批准，并进行公示

公示无异议后，区财政

将奖金拨付至区科技

局

区科技局拨付至企业

科技专员个人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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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1、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科技专员奖励资金申

请表

2、企业科技专员在“霞科行”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备案

的《栖霞区企业科技专员申请表》复印件

3、科技专员个人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复印件，并本人签名

备注：以上材料均须装订成册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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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函

栖霞区科技局：

本人申请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科技专员奖励

资金，郑重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任何弄虚

作假行为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规、政策。如有失实或失

信行为，愿根据相关规定，承担取消评审资格，记入不良科技信

用记录，接受进一步处理等责任。

如获得相应资金支持，愿接受科技、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

门的监督审查。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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栖霞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企业科技专员奖励资金申请表

姓 名 移动电话

所在单位

身份证号

合作单位 联系电话

项目名称

合同总额
到账

金额

申请奖

励金额

个人银行卡

信息

账号：

开户行全名：

企业科技专员工作开展情况：
本人作为本单位在栖霞区技术转移市场登记的企业科技专员，协助……（单位）与……
（单位）签订……（合同），合同金额……；在项目签订过程中，本人切实起到了……
等作用：在挖掘需求阶段，……；在双方对接洽谈阶段，……；在服务跟踪阶段，……；

在交易管理阶段，……。经过撮合对接双方最终成功签约。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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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初审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审核单位意见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区科技局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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